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南京

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机构与盛航股份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发现，盛航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广红先生、陈书筛先

生共同参与投资设立嘉兴纯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交易，

且公司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本公司《公司

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关联交易标准履行审批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规定，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对

盛航股份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现场检查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针对本次专项现场检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经与公司沟通后，

持续督导人员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2 月 25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过程中，保荐机构通过以下手段进行现场核查：对公司董事会秘书

进行访谈，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及公司

整改情况；查询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李广红先生、陈书筛先生的往来明

细；查询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包括合伙协议、出资凭证；获取公司关联方

清单、合同台账等资料，检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审批程序或信息披露不符合规定

的关联交易。 

二、提请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加强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内部培训，熟悉掌握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度，在触

及相关规定时能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保荐机构曾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对公司做了年度持续督导培训，培训内容

包含关联交易的定义、审议、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规定，提请公司注意学习。 

三、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

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规定，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者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保荐人和保

荐代表人在知悉或者应当知悉之日起十五日内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期限

内就相关事项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保荐人应当在现场检查结束后的十个交易日内

完成现场检查报告，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四、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本次专项现场检查的过程中，公司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

相关部门和人员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工作。 

五、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对公司本次专项现场检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系因公司对关联交

易类型的理解存在偏差，未及时将此次事项认定为关联交易，不存在故意隐瞒情

形。公司已进行整改并采取了补救措施，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追认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对公司提出整改重点关注事项，加强对公司治理、关联交易及规范

运作等方面的合规意识，防止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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